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法条 处罚依据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备注

（1）当事人初犯的
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

（2）当事人再犯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罚款

（3）当事人违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阻碍现场检查
的；B．聚众围攻执法人员的；C．逃匿或隐
匿拒不接受检查或配合检查的；D．隐匿或
销毁环境违法证据的；E．教唆他人阻碍现
场检查的；F.犯三次以上的；G.造成其他严
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舆论影响的

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罚款

（1）属环境影响登记表类项目且排放污染
物未超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中要求的污
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的（第
三产业）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2）属环境影响登记表类项目且排放污染
物未超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中要求的污
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的（除
第三产业外其他行业）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20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3）属环境影响登记表类项目且排放污染
物超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中要求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的（第三
产业）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20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拒不接受检查
或在检查时弄
虚作假

未依法取得排
污许可证排放
大气污染物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环境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征求意见稿）

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九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
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
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
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
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当
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
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
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十九条：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
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
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
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
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
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的具体
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
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以拒绝进入现场
等方式拒不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
托的环境监察机构或者其他负有大气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监督检查，或
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
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
关依法予以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
十九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依
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违法次数以初次违法被
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
理之日起12个月为一个
周期计算

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
排放大气污染物且情节
较轻，依据相应处罚裁
量标准计算出的拟处罚
金额显著高于该建设项
目投资总额的，可适当
降低处罚裁量档次处罚
。



（4）属环境影响登记表类项目且排放污染
物超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中要求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的（除第
三产业外其他行业）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30万元以上4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5）属环境影响报告表类项目且排放污染
物未超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中要求的污
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的（第
三产业）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30万元以上4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6）属环境影响报告表类项目且排放污染
物未超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中要求的污
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的（除
第三产业外其他行业）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40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7）属环境影响报告表类项目且排放污染
物超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中要求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的（第三
产业）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40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8）属环境影响报告表类项目且排放污染
物超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中要求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的（除第
三产业外其他行业）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9）属环境影响报告书类项目且排放污染
物未超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中要求的污
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的（第
三产业）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10）属环境影响报告书类项目且排放污染
物未超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中要求的污
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的（除
第三产业外其他行业）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70万元以上9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未依法取得排
污许可证排放
大气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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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十九条：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
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
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
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
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
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的具体
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
十九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依
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
排放大气污染物且情节
较轻，依据相应处罚裁
量标准计算出的拟处罚
金额显著高于该建设项
目投资总额的，可适当
降低处罚裁量档次处罚
。



（11）属环境影响报告书类项目且排放污染
物超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中要求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的（第三
产业）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70万元以上9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12）属环境影响报告书类项目且排放污染
物超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中要求的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的（除第
三产业外其他行业）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90万元以上100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

（1）属环境影响登记表类项目且浓度超标1
倍以下或者总量超标0.5倍以下的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a.超标10%以下的，罚款
10万元以上12万元以
下；超标幅度每增加
10%，罚款幅度相应增加
2万元，以此类推。b.超
总量10%以下的，罚款
10-14万元；超总量幅度
每增加10%，罚款幅度相
应增加4万元。

未依法取得排
污许可证排放
大气污染物

超过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
者超过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
排放大气污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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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十九条：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
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
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
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
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
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的具体
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
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
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
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
十九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依
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
的；

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
排放大气污染物且情节
较轻，依据相应处罚裁
量标准计算出的拟处罚
金额显著高于该建设项
目投资总额的，可适当
降低处罚裁量档次处罚
。



（2）属环境影响登记表类项目且浓度超标1
倍以上或者总量超标0.5倍以上的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a.超标110%以下的，罚
款30万元以上32万元以
下；超标幅度每增加
10%，罚款幅度相应增加
2万元，以此类推；超标
2倍以上的，此幅度内顶
格处罚或提高处罚档次
处罚。b.超总量60%以下
的，罚款30-34万元；超
总量幅度每增加10%，罚
款幅度相应增加4万元；
超总量1倍以上的，此幅
度内顶格处罚或提高处
罚档次处罚。c.超标或
超总量情节较轻，依据
相应处罚裁量标准计算
出的拟处罚金额显著高
于该建设项目投资总额
的，可适当降低处罚裁
量档次处罚。

超过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
者超过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
排放大气污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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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
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
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
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
的；



（3）属环境影响报告表类项目且浓度超标1
倍以下或者总量超标0.5倍以下的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a.超标10%以下的，罚款
30万元以上32万元以
下；超标幅度每增加
10%，罚款幅度相应增加
2万元，以此类推。b.超
总量10%以下的，罚款
30-34万元；超总量幅度
每增加10%，罚款幅度相
应增加4万元。c.超标或
超总量情节较轻，依据
相应处罚裁量标准计算
出的拟处罚金额显著高
于该建设项目投资总额
的，可适当降低处罚裁
量档次处罚。

超过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
者超过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
排放大气污染
物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
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
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
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
的；



（4）属环境影响报告表类项目且浓度超标1
倍以上或者总量超标0.5倍以上的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a.超标110%以下的，罚
款50万元以上52万元以
下；超标幅度每增加
10%，罚款幅度相应增加
2万元，以此类推；超标
2倍以上的，此幅度内顶
格处罚或提高处罚档次
处罚。b.超总量60%以下
的，罚款50-54万元；超
总量幅度每增加10%，罚
款幅度相应增加4万元；
超总量1倍以上的，此幅
度内顶格处罚或提高处
罚档次处罚。c.超标或
超总量情节较轻，依据
相应处罚裁量标准计算
出的拟处罚金额显著高
于该建设项目投资总额
的，可适当降低处罚裁
量档次处罚。

超过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
者超过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
排放大气污染
物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
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
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
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
的；



（5）属环境影响报告书类项目且浓度超标1
倍以下或者总量超标0.5倍以下的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a.超标10%以下的，罚款
50万元以上52万元以
下；超标幅度每增加
10%，罚款幅度相应增加
2万元，以此类推。b.超
总量10%以下的，罚款
50-54万元；超总量幅度
每增加10%，罚款幅度相
应增加4万元。c.超标或
超总量情节较轻，依据
相应处罚裁量标准计算
出的拟处罚金额显著高
于该建设项目投资总额
的，可适当降低处罚裁
量档次处罚。

超过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
者超过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
排放大气污染
物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
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
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
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
的；



（6）属环境影响报告书类项目且浓度超标1
倍以上或者总量超标0.5倍以上的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70万元以上100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

a.超标110%以下的，罚
款70万元以上72万元以
下；超标幅度每增加
10%，罚款幅度相应增加
2万元，以此类推；超标
2倍以上的，此幅度内顶
格处罚。b.超总量60%以
下的，罚款70-74万元；
超总量幅度每增加10%，
罚款幅度相应增加4万
元；超总量1倍以上的，
此幅度内顶格处罚。

（1）逃避监管情节一般或尚未造成危害后
果的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罚款

（2）通过设置隐秘排放口、旁路排放大气
污染物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
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方式逃避监管的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3）逃避监管排放有毒有害气体、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恶臭气体的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
令停业、关闭

（4）逃避监管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恶劣社
会、舆论影响，或者在启动环境污染应急预
案或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期间逃避监管的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并处70万元以上100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

（1）当事人初犯，且尚未造成设施设备损
害及其他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8万元
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整治

超过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或
者超过重点大
气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指标
排放大气污染
物

通过逃避监管
的方式排放大
气污染物

3

4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
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
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
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条第二款：禁止通过偷排、篡
改或者伪造监测数据、以逃避现场检
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
开启应急排放通道、不正常运行大气
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
大气污染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六条：禁止侵占、损毁或者擅
自移动、改变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设施
和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侵占、损毁或
者擅自移动、
改变大气环境
质量监测设施
或者大气污染
物排放自动监
测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
十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九十九条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
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三）通
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一百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治： （一）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
、改变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设施或者大气污
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

违法次数以初次违法被
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
理之日起12个月为一个
周期计算



（2）当事人再犯的，或者虽系初犯但已造
成设施设备损害或其他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8万元以上14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3）当事人违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造成监测数据严重失实的；B.犯三次以上
的；C.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D.近12个
月以来被查实的有效投诉举报达三次以上；
E.被媒体曝光，造成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
F.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责令改正，处14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1）监测原始记录保存不全面不准确的
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7万元
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整治

（2）未进行监测或未保存原始记录的
责令改正，处7万元以上15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3）当事人违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伪造或变造原始监测记录的；B.违法行为
持续时间较长的；C.近12个月以来被查实的
有效投诉举报达三次以上；D.被媒体曝光，
造成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E.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

责令改正，处15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1）已安装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并正常运行，但未与环保部门监控设备联网
的

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整治

（4）当事人违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B.近12个月以
来被查实的有效投诉举报达三次以上；C.被
媒体曝光，造成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D.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

责令改正，处15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1）不按照规定的时限、方式公开的
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整治

重点排污单位
不公开或者不
如实公开自动
监测数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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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六条：禁止侵占、损毁或者擅
自移动、改变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设施
和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四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
测规范，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本法
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
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
测记录。其中，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
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
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
联网，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并依法
公开排放信息。监测的具体办法和重
点排污单位的条件由国务院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和监测规范，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
和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
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
原始监测记录。其中，重点排污单位
应当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
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
控设备联网，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监测的具体办
法和重点排污单位的条件由国务院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和监测规范，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
和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
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
原始监测记录。其中，重点排污单位
应当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
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
控设备联网，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监测的具体办
法和重点排污单位的条件由国务院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

侵占、损毁或
者擅自移动、
改变大气环境
质量监测设施
或者大气污染
物排放自动监
测设备

未按照规定对
所排放的工业
废气和有毒有
害大气污染物
进行监测并保
存原始监测记
录

未按照规定安
装、使用大气
污染物排放自
动监测设备或
者未按照规定
与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的监控
设备联网，并
保证监测设备
正常运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一百条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治： （一）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
、改变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设施或者大气污
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
整治： （二）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工业
废气和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
存原始监测记录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一百条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治： （三）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大
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
定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一百条第（四）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治： （四）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
不如实公开自动监测数据的；

违法次数以初次违法被
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
理之日起12个月为一个
周期计算



（2）公开自动监测数据不完整不准确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3）不公开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弄虚作假
的

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15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4）当事人违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B.近12个月以
来被查实的有效投诉举报达三次以上；C.被
媒体曝光，造成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D.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

责令改正，处15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1）尚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整治

（2）排放除有毒有害气体、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恶臭气体以外的其他大气污染物的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3）排放有毒有害气体、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恶臭气体的

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15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4）当事人违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B.近12个月以
来被查实的有效投诉举报达三次以上；C.被
媒体曝光，造成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D.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

责令改正，处15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1）当事人初犯，且燃用时间较短、燃用
数量较少的

责令改正，处货值金额1倍以
上1.5倍以下罚款

（2）当事人再犯的，或虽系初犯但燃用时
间较长、燃用数量较大的

责令改正，处货值金额1.5倍
以上2倍以下罚款

（3）当事人违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犯三次以上的；B.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
的；C.近12个月以来被查实的有效投诉举报
达三次以上；D.被媒体曝光，造成较大负面
社会影响的；E.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责令改正，处货值金额2倍以
上3倍以下罚款

重点排污单位
不公开或者不
如实公开自动
监测数据

未按照规定设
置大气污染物
排放口

单位燃用不符
合质量标准的
煤炭、石油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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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和监测规范，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
和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
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
原始监测记录。其中，重点排污单位
应当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
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
控设备联网，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并依法公开排放信息。监测的具体办
法和重点排污单位的条件由国务院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条第一款：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向大气排放污染物
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
排放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国家禁止进口、
销售和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
鼓励燃用优质煤炭。第三十七条第二
款：禁止进口、销售和燃用不符合质
量标准的石油焦。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一百条第（四）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治： （四）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
不如实公开自动监测数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一百条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治： （五）未按照规定设置大气污染
物排放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零五条：违反本法规定，单位燃用不符
合质量标准的煤炭、石油焦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违法次数以初次违法被
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
理之日起12个月为一个
周期计算



（1）在禁燃区内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
染燃料，或者未按照规定拆除己建成的不能
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尚未造成危害后
果的

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组织拆除燃煤供热锅炉，并处
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2）在禁燃区内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
染燃料，或者未按照规定拆除己建成的不能
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已造成危害后果
的

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组织拆除燃煤供热锅炉，并处
5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3）在禁燃区内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
染燃料，或者未按照规定拆除己建成的不能
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有以下情形之一
的：A.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B.经责令
停止燃用后又复燃的；C.近12个月以来被查
实的有效投诉举报达三次以上；D.被媒体曝
光，造成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E.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

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组织拆除燃煤供热锅炉，并处
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4）首次在禁燃区内新建、扩建燃用高污
染燃料的设施，或者在城市集中供热管网覆
盖地区新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锅炉的，尚
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组织拆除燃煤供热锅炉，并处
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5）在禁燃区内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
料的设施，或者在城市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
区新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锅炉，已造成危
害后果的

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组织拆除燃煤供热锅炉，并处
5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在禁燃区内新
建、扩建燃用
高污染燃料的
设施或者未按
照规定停止燃
用高污染燃
料，或者在城
市集中供热管
网覆盖地区新
建、扩建分散
燃煤供热锅炉
或者未按照规
定拆除己建成
的不能达标排
放的燃煤供热
锅炉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禁燃区内，禁
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
、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
成的，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
限内改用天然气、页岩气、液化石油
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第三十九
条：城市建设应当统筹规划，在燃煤
供热地区，推进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
。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区，禁止新
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锅炉；已建成
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应
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拆除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零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在禁燃
区内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或者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或
者在城市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区新建、扩
建分散燃煤供热锅炉，或者未按照规定拆
除己建成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组织
拆除燃煤供热锅炉，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法次数以初次违法被
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
理之日起12个月为一个
周期计算



（6）在禁燃区内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
料的设施，或者在城市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
区新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锅炉，有以下情
形之一的：A.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B.
犯两次以上的；C.近12个月以来被查实的有
效投诉举报达三次以上；D.被媒体曝光，造
成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E.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

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组织拆除燃煤供热锅炉，并处
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1）当事人初犯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2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的罚款

（2）当事人再犯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8万元以上14万元以下的罚
款

（3）当事人违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B.犯三次以上
的；C.近12个月以来被查实的有效投诉举报
达三次以上；D.被媒体曝光，造成较大负面
社会影响的；E.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14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
款

13

产生含挥发性
有机物废气的
生产和服务活
动，未在密闭
空间或者设备
中进行，未按
照规定安装、
使用污染防治
设施，或者未
采取减少废气
排放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五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
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
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
、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
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14

工业涂装企业
未使用低挥发
性有机物含量
涂料或者未建
立、保存台账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六条：工业涂装企业应当使用
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并建立
台账，记录生产原料、辅料的使用量
、废弃量、去向以及挥发性有机物含
量。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在禁燃区内新
建、扩建燃用
高污染燃料的
设施或者未按
照规定停止燃
用高污染燃
料，或者在城
市集中供热管
网覆盖地区新
建、扩建分散
燃煤供热锅炉
或者未按照规
定拆除己建成
的不能达标排
放的燃煤供热
锅炉

生产、进口、
销售和使用不
符合规定标准
或者要求的锅
炉

11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在禁燃区内，禁
止销售、燃用高污染燃料；禁止新建
、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已建
成的，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
限内改用天然气、页岩气、液化石油
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第三十九
条：城市建设应当统筹规划，在燃煤
供热地区，推进热电联产和集中供热
。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区，禁止新
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锅炉；已建成
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应
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拆除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监
督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
锅炉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环节执
行环境保护标准或者要求的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或者
要求的，不得生产、进口、销售和使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零七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在禁燃
区内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
或者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或
者在城市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地区新建、扩
建分散燃煤供热锅炉，或者未按照规定拆
除己建成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没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组织
拆除燃煤供热锅炉，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零七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生产、
进口、销售或者使用不符合规定标准或者
要求的锅炉，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监
督、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
百零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
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
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
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二）工业涂装企业未使用低挥发性有机
物含量涂料或者未建立、保存台账的；
（三）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
机溶剂的企业，未采取措施对管道、设备
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减少物料泄漏或者
对泄漏的物料未及时收集处理的；
（四）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
、气罐车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
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      （五）
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
药、矿产开采等企业，未采取集中收集处
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
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
的；
（六）工业生产、垃圾填埋或者其他活动
中产生的可燃性气体未回收利用，不具备
回收利用条件未进行防治污染处理，或者
可燃性气体回收利用装置不能正常作业，
未及时修复或者更新的。

（1）当事人初犯的
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8万元
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整治

违法次数以初次违法被
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
理之日起12个月为一个
周期计算

违法次数以初次违法被
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
理之日起12个月为一个
周期计算

违法次数以初次违法被
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
理之日起12个月为一个
周期计算



15

石油、化工以
及其他生产和
使用有机溶剂
的企业，未采
取措施对管道
、设备进行日
常维护、维
修，减少物料
泄漏或者对泄
漏的物料未及
时收集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石油、化工以及
其他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应
当采取措施对管道、设备进行日常维
护、维修，减少物料泄漏，对泄漏的
物料应当及时收集处理。

16

储油储气库、
加油加气站和
油罐车、气罐
车等，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
安装并正常使
用油气回收装
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七条第二款：储油储气库、加
油加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
品油运输船舶和油罐车、气罐车等，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
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

17

钢铁、建材、
有色金属、石
油、化工、制
药、矿产开采
等企业，未采
取集中收集处
理、密闭、围
挡、遮盖、清
扫、洒水等措
施，控制、减
少粉尘和气态
污染物排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八条：钢铁、建材、有色金属
、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采等企
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集中
收集处理等措施，严格控制粉尘和气
态污染物的排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
百零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
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
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
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二）工业涂装企业未使用低挥发性有机
物含量涂料或者未建立、保存台账的；
（三）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
机溶剂的企业，未采取措施对管道、设备
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减少物料泄漏或者
对泄漏的物料未及时收集处理的；
（四）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
、气罐车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
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      （五）
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
药、矿产开采等企业，未采取集中收集处
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
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
的；
（六）工业生产、垃圾填埋或者其他活动
中产生的可燃性气体未回收利用，不具备
回收利用条件未进行防治污染处理，或者
可燃性气体回收利用装置不能正常作业，
未及时修复或者更新的。

（2）当事人再犯的

（3）当事人违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B.犯三次以上
的；C.近12个月以来被查实的有效投诉举报
达三次以上；D.被媒体曝光，造成较大负面
社会影响的；E.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责令改正，处8万元以上14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责令改正，处14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违法次数以初次违法被
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
理之日起12个月为一个
周期计算



18

工业生产、垃
圾填埋或者其
他活动中产生
的可燃性气体
未回收利用，
不具备回收利
用条件未进行
防治污染处
理，或者可燃
性气体回收利
用装置不能正
常作业，未及
时修复或者更
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工业生产、垃
圾填埋或者其他活动产生的可燃性气
体应当回收利用，不具备回收利用条
件的，应当进行污染防治处理。

 （1）当事人首次伪造检验结果或出具虚假
排放检验报告，且涉案机动车、非道路移动
机械不超过1辆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
上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提请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
取消其检验资格

（2）当事人首次伪造检验结果或出具虚假
排放检验报告，且涉案机动车、非道路移动
机械超过1辆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万元以
上4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提请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
取消其检验资格

（3）当事人违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当事人近12个月内两次以上伪造检验结果
或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B.曾因伪造机
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
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受到行政处罚的；C.违
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D.近12个月以来被
查实的有效投诉举报达三次以上；E.被媒体
曝光，造成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F.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4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罚款，并提请负责
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其检验资
格

20

未密闭煤炭、
煤矸石、煤渣
、煤灰、水泥
、石灰、石膏
、砂土等易产
生扬尘的物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贮存煤炭、煤矸
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
、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
闭；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
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
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伪造机动车、
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检验结
果或者出具虚
假排放检验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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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四条第一款：机动车排放检验
机构应当依法通过计量认证，使用经
依法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
备，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制
定的规范，对机动车进行排放检验，
并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联网，实现检
验数据实时共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
构及其负责人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
百零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
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
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
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二）工业涂装企业未使用低挥发性有机
物含量涂料或者未建立、保存台账的；
（三）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
机溶剂的企业，未采取措施对管道、设备
进行日常维护、维修，减少物料泄漏或者
对泄漏的物料未及时收集处理的；
（四）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
、气罐车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
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的；      （五）
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
药、矿产开采等企业，未采取集中收集处
理、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
施，控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
的；
（六）工业生产、垃圾填埋或者其他活动
中产生的可燃性气体未回收利用，不具备
回收利用条件未进行防治污染处理，或者
可燃性气体回收利用装置不能正常作业，
未及时修复或者更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伪造
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
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
取消其检验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等
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一）未密闭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
、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
的物料的；
（二）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
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三）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
式控制扬尘排放的；
（四）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等
物料，未采取防燃措施的；
（五）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未采
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六）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中所
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未按照规定建设环境风险预警体系或者对
排放口和周边环境进行定期监测、排查环
境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
的；
（七）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及废弃物
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采取有利于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
的技术方法和工艺，配备净化装置的；
（八）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的。

（3）当事人违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B.犯三次以上
的；C.近12个月以来被查实的有效投诉举报
达三次以上；D.被媒体曝光，造成较大负面
社会影响的；E.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1）当事人初犯的

责令改正，处14万元以上20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整治

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违法次数以初次违法被
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
理之日起12个月为一个
周期计算

违法次数以初次违法被
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
理之日起12个月为一个
周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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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能密闭的
易产生扬尘的
物料，未设置
不低于堆放物
高度的严密围
挡，或者未采
取有效覆盖措
施防治扬尘污
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贮存煤炭、煤矸
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
、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
闭；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
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
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24

码头、矿山、
填埋场和消纳
场未采取有效
措施防治扬尘
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码头、矿山、填
埋场和消纳场应当实施分区作业，并
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25

排放有毒有害
大气污染物名
录中所列有毒
有害大气污染
物的企业事业
单位，未按照
规定建设环境
风险预警体系
或者对排放口
和周边环境进
行定期监测、
排查环境安全
隐患并采取有
效措施防范环
境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七十八条第二款：排放前款规定名
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
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
设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对排放口和周
边环境进行定期监测，评估环境风
险，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
措施防范环境风险。

26

向大气排放持
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以及
废弃物焚烧设
施的运营单
位，未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采
取有利于减少
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排放的技
术方法和工
艺，配备净化
装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七十九条：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以及废弃物焚烧设施的运营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
利于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技
术方法和工艺，配备有效的净化装
置，实现达标排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等
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一）未密闭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
、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
的物料的；
（二）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
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三）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
式控制扬尘排放的；
（四）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等
物料，未采取防燃措施的；
（五）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未采
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六）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中所
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未按照规定建设环境风险预警体系或者对
排放口和周边环境进行定期监测、排查环
境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
的；
（七）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及废弃物
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采取有利于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
的技术方法和工艺，配备净化装置的；
（八）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的。

（1）当事人初犯的

（2）当事人再犯的

（3）当事人违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B.犯三次以上
的；C.近12个月以来被查实的有效投诉举报
达三次以上；D.被媒体曝光，造成较大负面
社会影响的；E.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责令改正，处3万元以上6万元
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责令改正，处6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违法次数以初次违法被
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
理之日起12个月为一个
周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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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采取措施防
止排放恶臭气
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恶臭气
体的，应当科学选址，设置合理的防
护距离，并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
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

（1）小型饮食业单位（1≤基准灶头＜3）
超标1倍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治

（2）小型饮食业单位（1≤基准灶头＜3）
超标1倍以上的，或者中型饮食业单位（3≤
基准灶头＜6）超标1倍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1.5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治

（3）中型饮食业单位（3≤基准灶头＜6）
超标1倍以上的，或者大型饮食业单位（基
准灶头≥6）超标1倍以下的

责令改正，处3万元以上4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业整治

（4）大型饮食业单位（基准灶头≥6）超标
1倍以上的

责令改正，处4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业整治

（1）小型饮食业单位（1≤基准灶头＜3）
予以关闭，并处1万元以上4万
元以下的罚款

（2）中型饮食业单位（3≤基准灶头＜6）
予以关闭，并处4万元以上7万
元以下的罚款

（3）大型饮食业单位（基准灶头≥6）
予以关闭，并处7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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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排放油烟的餐
饮服务业经营
者未安装油烟
净化设施、不
正常使用油烟
净化设施或者
未采取其他油
烟净化措施，
超过排放标准
排放油烟

在居民住宅楼
、未配套设立
专用烟道的商
住综合楼、商
住综合楼内与
居住层相邻的
商业楼层内新
建、改建、扩
建产生油烟、
异味、废气的
餐饮服务项
目，拒不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一条第一款：排放油烟的餐饮
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
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
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禁止在居民住宅
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
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
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
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等
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一）未密闭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
、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
的物料的；
（二）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
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三）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
式控制扬尘排放的；
（四）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等
物料，未采取防燃措施的；
（五）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未采
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六）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中所
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未按照规定建设环境风险预警体系或者对
排放口和周边环境进行定期监测、排查环
境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
的；
（七）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及废弃物
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采取有利于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
的技术方法和工艺，配备净化装置的；
（八）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排放
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
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
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
油烟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
整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八条第二款：违反本法规定，在居
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
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
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
、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关闭，并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3）当事人违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B.犯三次以上
的；C.近12个月以来被查实的有效投诉举报
达三次以上；D.被媒体曝光，造成较大负面
社会影响的；E.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责令改正，处6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违法次数以初次违法被
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
理之日起12个月为一个
周期计算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
作出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
作出



（1）已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
治设施但不正常使用，尚未引发群众投诉的

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业整治

（2）已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
治设施但不正常使用，引发群众投诉的

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业整治

（3）未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
治设施的

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2万元
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业整治

（4）当事人违法行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A.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的；B.近12个月以
来被查实的有效投诉举报达三次以上；C.被
媒体曝光，造成较大负面社会影响的；D.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

责令改正，处2万元罚款；拒
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1）造成一般大气污染事故的

处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1倍以
上2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企业事
业单位取得收入 20%以下的罚
款。

（2）造成较大大气污染事故的 处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2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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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服装干洗
和机动车维修
等服务活动，
未设置异味和
废气处理装置
等污染防治设
施并保持正常
使用，影响周
边环境

造成大气污染
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八十四条：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
维修等服务活动的经营者，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标准或者要求设置异味和废
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
常使用，防止影响周边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九十七条：发生造成大气污染的突
发环境事件，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和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
定，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应当及时对突发环境事件产生
的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向社会公
布监测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二十条：违反本法规定，从事服装干洗
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未设置异味和
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
使用，影响周边环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业整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二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大气污
染事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企业事业单位
取得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
照污染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一倍以上三倍
以下计算罚款；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大气
污染事故的，按照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
失的三倍以上五倍以下计算罚款



（3）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的

处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3倍以
上4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企业事
业单位取得收入30%以上40%以
下的罚款。

（4）造成特大大气污染事故的

处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4倍以
上5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企业事
业单位取得收入40%以上50%以
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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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处罚裁量标准中所称“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

 

造成大气污染
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九十七条：发生造成大气污染的突
发环境事件，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和相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
定，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应当及时对突发环境事件产生
的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向社会公
布监测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二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大气污
染事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企业事业单位
取得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
照污染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一倍以上三倍
以下计算罚款；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大气
污染事故的，按照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
失的三倍以上五倍以下计算罚款


